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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网公用电厂安全管理模式探讨（200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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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电力投资体制改革的不断发展，并入电网发电企业的产权多元化格局已经形成，全 资、控股、

参股等形式的电厂竞价上网体制已开始实行，为确保电网安全可靠运行，笔者认 为，并入电网的发

电厂应根据产权结构和企业内部管理模式的不同，以及对电网影响程度的 不同，采取不同的安全管

理办法。 

1 对网、省公司全资、控股发电厂的安全管理 

  对网、省公司全资和控股的发电厂，必须严格执行国家电力公司《电力生产安全工作规 定》和

网、省电力公司有关的安全生产管理规定，对其安全管理机构设置、安全生产目标考 核、安全生产

责任制、规章制度的建立与执行，由网、省公司负责监督。对其发生的电网事 故、设备事故、人身

事故的管理及统计上报，仍按照目前的管理模式进行管理，并随着国家 电力公司、省电力公司对有

关规章制度的修改做进一步的调整。 

  对由全资和控股两部分组成的发电厂(如老厂是全资电厂、又在老厂基础上控股建立了新电厂)，

由于这类电厂大部分采用管理人员和生产人员高度统一管理模式，并都隶属于网、省公司直接管理，

对其安全管理、事故统 计报告、安全考核，应按照总装机容量、企业总人数统计为一个发电企业。

在安全生产方面 的资金投入和资金使用，应根据设备管理权限和资金管理权限划拨和使用。  

2 对省公司代管的发电厂的安全管理 

  由网、省公司代管的独立发电厂，根据“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其安全管理办法基 本等同

于网、省公司全资和控股电厂的管理，由代管单位及运行单位按照国家电力公司和网、 省电力公司

有关规定进行安全生产管理，并由网、省公司与运行单位按照《电业生产事故调 查规程》等有关规

定，对事故及威胁安全生产的事项组织调查、分析、处理、整改，产权所 有者和经营者可根据情况

决定是否参加。 

  对由于设计、制造、外力破坏及自然灾害等原因造成的事故，由产权所有者、经营者、 代管方

根据协议由董事会决定处理，网、省公司可根据情况决定是否参加调查、处理。 

  对既有网、省公司控股电厂，又有网、省公司代管电厂两部分组成的大电厂，如两部分 电厂是

一套人马，在安全管理上宜采用两厂统一管理的模式，安全管理、安全考核实行一厂 制考核，在安

全生产周期考核、安全生产奖励和企业综合管理考核方面，以两厂总装机容量、 企业总人数为标准

进行统计与考核，这样既有利于企业内部实行整体统一的安全管理，也有 利于网、省公司对其进行

直接的安全管理。 

  在安全生产资金投入上，根据两厂固定资产产权归属和管理费用使用情况分别列支，所 有者和

经营者对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3 并入电网的独立发电厂(含参股发电厂)的安全管理  

  对并入电网的独立发电厂(含参股发电 厂，下同)，其安全管理原则上应按照原电力工业部关于

《并入电网运行公用发电厂电力生 产安全管理规定》执行，即凡涉及职工人身安全和电网安全，涉

及重大、特大事故的管理内 容，由电网经营企业实行统一监督、归口管理；对于不涉及职工安全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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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网安全的管理内容， 由上网电厂及其所有者和经营者自行管理。国家电力公司和网、省电力公司

应根据国家赋予 的电网管理职能(电网运行方式安排、继电保护管理、已明确由国家电力公司代管的

水电厂 大坝安全管理、火力发电厂锅炉压力容器的安全管理、水利调度、电网通讯及自动化等)， 

对独立发电厂实施安全管理。  

  而独立发电厂的内部安全管理体制，则应根据《电力法》和《并入电网运行公用发电厂 电力生

产安全管理规定》，结合电厂实际情况自主决定管理模式，网、省电力公司对其行使 必要的监督和

管理。 

  对未涉及电网安全，未构成重大、特大性质的事故，由独立电厂按《电业生产事故调查 规程》

自行调查、处理和统计，网、省电力公司可进行监督和备案。独立发电厂向网、省电 力公司汇报，

网、省电力公司不进行统计和上报。 

  对发生威胁和影响到电网安全稳定、电能质量、电网运行方式、调频调峰，电网备用容 量、事

故处理、继电保护和安全自动装置运行管理等问题，独立发电厂应及时向省电力公司 汇报，并提供

有关技术数据和资料，网、省电力公司根据事件原因和责任，决定是否统计和 向上一级汇报，并根

据有关规定决定是否进行处理。  

  对并网的独立发电厂内部发生的一般人身伤害事故，由于国家电力公司政府职能的转 变，独立

发电厂作为承担法律责任的法人实体，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当地有关主管部门汇 报，并进行事故

调查和处理。 

  对并网运行的独立发电厂发生的人身死亡事故，网、省电力公司根据事故具体情况和上级要求，

决定是否参加事故的调查，但对事故责任的处理，由独立发电厂根据国家有关规定， 向当地主管部

门报告处理，省电力公司不进行统计、上报和批复。 

  由于并网运行的独立发电厂原因引发或扩大的电网运行事故、电网中其它设备事故和人身事故，

网、省电力公司应按照《电业生产事故调查规程》负责组织事故的调查和处理，并 网运行的独立发

电厂及有关方面要积极配合，并提供有关资料。 

4 其它形式并网电厂的安全管理 

  除上述全资、控股、代管和并网运行的独立发电厂外，对由网、省电力公司多经企业和 省公司

直属企业(发电厂、供电局)控股的并网发电厂，应根据《并入电网运行公用发电厂电 力生产安全管

理规定》、《关于加强电网调度系统管理的若干规定》、《电力系统多种经营 安全管理工作规定》

等有关规定，制订安全管理规定。 

  其安全生产管理方式，由控股的直属企业按照国家对电力企业安全管理规定执行，也可 参照国

家电力公司和网、省公司安全管理形式进行。  

  对未涉及电网安全，未构成重大、特大性质的事故，由电厂按《电业生产事故调查规程》 自行

调查、处理，由网、省公司多经企业主管部门和控股企业负责监督。 

  若发生人身死亡事故、重大、特大事故(含当时不能认定的)，应立即向网、省公司多经 主管部

门和控股企业报告，而网、省公司多经主管部门和控股企业应根据事故性质、伤亡人 员隶属关系，

决定是否向网、省公司汇报。  

  对影响电网安全稳定运行的事故，网、 省公司应根据事故对电网的影响程度、责任归属，决定

是否参加事故调查、处理、上报。 

  对人身事故，网、省公司应根据受伤害人隶属关系进行调查和处理。在直属企业控股发 电厂中

发生的电力生产人身伤亡事故，应统计为直属企业电力生产事故，并按照省公司直属 企业人身伤亡

规定执行，向上级主管部门上报，在安全管理、安全考核上与省公司直属企业 同等对待。 

  对直属企业控股发电厂中发生的非电 力生产人员的人身伤亡事故，由发电厂按照国家有关规定



向当地有关部门汇报，组织进行事 故调查、处理，并承担相应的权力和义务，不向省公司上报。  

  我国电力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为电网管理者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安全生产作为电力 生产永

恒的主题，是电力事业不断前进和发展的基础，确保电网安全、电业职工人身安全、 国家财产的安

全，是电网管理者的神圣使命，建立一套规范、科学、完整的电力安全管理体 制，对实现“公平、

公正、公开”社会主义电力市场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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